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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婦女事工紀念主日講章
報好消息－－婦女為主向前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文：約翰福音20章1-18節    啟應文：33篇
  聖詩：66，279，343，514 信仰告白：婦女信經
主內敬愛的兄姐，大家平安！感謝上帝的恩典和帶領，讓我們能在總會所訂的婦女事工紀念主日一起敬拜上帝，相互分享上帝的話，盼望你和我能夠通過今日的聖經和信息，再次從上帝的話得到信仰的反省，以及愛主、服事主、勇敢為主作見證的力量。
巴西一位天主教神父卡麥拉（D. H. Camara）曾說過一句非常出名的話：「當我關心窮人，給窮人麵包吃的時候，人們稱我為聖人；當我問說，為什麼這些人會如此貧窮時，人們稱我為共產黨。」許多時候，我們在關心社會或教會中不公義的事情的時候，也常會遇到類似的狀況。當我們幫助受苦的人，人們認為這是慈悲的「信仰行為」；而當我們問到，為什麼人們會因為她們的性別或種族而受苦時，人們卻認為這是與信仰無關的「激進或破壞行為」。但是同時我們也都知道，很多事情如果沒有從結構面去解決，光是給他魚，而不教他如何捕魚，問題仍舊會在那裡！當然，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一定是兩種選一種，而是可以多元並行的。
總會自1995年設立「婦女事工紀念主日」以來，一直努力透過這個主日邀請我們一起來關心婦女議題，希望在大家的同心努力下，我們的教會成為肯定婦女，支持婦女，在性別公義和兩性平權上有美好見證的教會。今年我們的主題是：報好消息－－婦女為主向前行！，透過抹大拉的馬利亞在復活節的清晨與主耶穌相遇的故事（約20：1-18），我們希望與兄姐一起來學習二個信仰功課。
1． 勇於去突破和成長－－捨棄成見，跟隨基督
「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，被長老、祭司長，和文士棄絕，並且被殺，過三天復活。」（可
8：31）耶穌所預言的「彌賽亞之死和復活」，無論對於當時跟隨在祂身邊的學生，或現代的我們而言，都是一種奧秘，但同時，卻也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誠如保羅在林前15章所說的，「我曾經把我所領受那最重要的信息傳授給你們，就是：按照聖經所說的，「 3我曾經把我所領受那最重要的信息傳授給你們，就是：按照聖經所說的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。4又按照聖經所說的，祂被埋葬了，在第三天復活了。14如果基督沒有從死裡復活，我們就沒有什麼好傳的，你們也沒有什麼好信的。15這樣，我們顯然在為上帝作假證；因為我們見證，說他使基督從死裡復活了。如果真的沒有死人復活的事，上帝就沒有使基督復活了。20然而，事實上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；這是要保證已經死了的人也要復活。56死亡的毒刺是從罪來的，而罪的權勢是從法律來的。57但是，感謝上帝，他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了！」（林前15:3,4,14,15,20,56,57）
上帝本身道成肉身，藉著在十字架上的受苦、死和復活，為人類的罪惡帶來了救贖和盼望。這樣的救恩，一方面挑戰了我們既定的理性和世界觀，另方面，也讓我們的理性和世界觀更為豐富。「耶穌愛你，耶穌救你，耶穌要改變你的生命，讓你的生命充滿平安喜樂。」這樣的信息是不可能的！同時，也是可能的！！重點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放棄老我，捐棄成見，誠懇實在地在主面前悔改認罪，讓耶穌作我們生命的主，讓耶穌的教導成為我們生活的指引，如此，我們才會擁有豐富，而充滿平安喜樂的生命。沒有悔改，不願意突破和成長的人，就沒有辦法嚐到主恩的甜美，不能領略新生命的豐富。
耶穌所帶來的「上帝國福音」不僅呈現在祂所傳講的信息中，同時，也藉著祂的行動向世人展現。我們從祂的言行舉止，可以看到上帝對每一個至微小的生命的肯定和看重！無論猶太社會對稅吏、妓女、婦女或兒童如何地看輕，耶穌從來沒有將這些人摒棄在上帝國的門外！從福音書的記載，我們看到耶穌在公開場合和婦女交談，討論神學問題，解除婦女的束縛，醫治她們的病痛，並且肯定她們是「上帝的女兒，亞伯拉罕的後裔」（路13：10-17「安息日治好駝背的女人」；約4：1-42「耶穌和撒馬利亞的婦人」；可5：21-43「睚魯的女兒和血漏的女人」）；祂接納馬利亞沒有去扮演傳統的婦女角色，在祂腳前坐著聽祂講道，並稱許馬利亞「選擇了那上好的福份」（路10：39）；當祂周遊各鄉鎮，傳天國福音的時候，祂讓婦女成為這個傳道團體的一份子（路8：1-3；可15：40-41；太27：55-56）；並且，即便祂清楚地知道，猶太律法認為女性沒有資格成為目擊證人，女人的證詞只有經過父親或丈夫的贊同才有效（民30章），但是當祂從死裡復活後，第一個顯現，和差遣去傳揚復活信息的對象仍是婦女－－抹大拉的馬利亞（約20：1-18）。
我們看到這群跟隨耶穌的婦女，是一群渴慕上帝國福音，勇於突破和成長，有堅定信心的婦女。在追隨耶穌的傳道旅程中，她們顯出了無比的勇氣、毅力和忠心，特別當耶穌面對祂生命及使命中最黑暗、痛苦的受難時刻，門徒驚慌四散，怕受牽連，陪伴祂走到加略山的十字架下，走完生命旅程的，除了他所鍾愛的門徒約翰，就是這群忠心的婦女（太27：55-56；可15：40-44；約19：25）。從這些婦女身上，我們確實看到信仰的力量，因為有耶穌的愛和肯定，一向被視為膽小柔弱的婦女，居然成為耶穌受難的伴隨者，和復活後的第一批見證者和宣揚者。
道成肉身的主耶穌邀請我們一起來突破和成長：做一個基督耶穌的學生，我們是否時常親近神，謙卑順服聖靈的帶領，離棄罪惡邪念，學習以基督的心為心，遵行祂的教導來生活？我們能不能打從心底尊重每一個人，肯定每一個人－－無論他是男人或女人，老人或小孩，窮人或有錢人？也許我們仍舊有許多包袱，在內心深處仍然覺得有錢人、知識份子或男人就是天生高人一等，無論如何，這是一個誠摯的邀請，邀請您試著放下原有的想法，用耶穌的眼光去看身邊的人，去看到他/她們身上的上帝形象，去愛、去尊重和肯定每一個至微小的人。
2． 忠心於主所交託的使命
四本福音書關於耶穌復活清晨的描述，細節上有些出入（有幾個婦女在場，誰和她們打招呼，她們如何回應所見所聞等），但主要的情節卻是一致的：婦女們是耶穌復活的第一批見證者及宣揚者！我們在前文中也有提過，即便耶穌清楚地知道，猶太律法認為女性沒有資格成為目擊證人，女人的證詞只有經過父親或丈夫的贊同才有效（民30章），但是當祂從死裡復活後，第一個顯現，和差遣去傳揚復活信息的對象仍是婦女－－抹大拉的馬利亞（約20：1-18）。而事實上，從馬可和路加的記載中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剛開始門徒對婦女的見證「以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」（路24：11；可6：11）甚至當保羅敘述復活主向門徒顯現的時候，也完全略過不提耶穌對婦女的顯現（林前15：4-8）。但是，從後來的初代教會資料的蛛絲馬跡中，我們知道這群愛主，也為主所愛的婦女仍然忠心於主所交託的使命－－傳揚福音，見證主上帝在她們生命中奇妙的作為。
初代教會的婦女不但奉獻自己的家庭和金錢，來支援宣教事工，同時也擔任重要的牧養和信仰領導角色。馬可的母親馬利亞（徒12：12）、賣紫色布疋的呂底亞（徒16：14-15）、和百基拉（羅16：3-5a），都在家中設有家庭崇拜。在這些家庭教會，婦女扮演重要的領導者角色。另外，我們也可以從羅馬書16章，保羅所提及的28個名字中，大約有7、8個婦女同工的名單來瞭解，婦女相活躍在初代教會的各種事奉中。我們相信，無論是女性或男性，只要我們努力與上帝建立良好的關係，認真的回應上帝的愛和呼召，上帝的聖靈必親自帶領，讓我們微小、不夠完全的服事，能夠造福眾教會，成全上帝純良可喜悅的旨意。
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婦女事工今年要邁入八十週年了。80年前（1922年），加拿大宣教師安義理姑娘（Miss Lily Adair）有鑑於婦女是教會宣教與見證福音的重要動力，便提議設立「女宣道會」（北部），鼓勵教會婦女參與傳揚福音、服務教會和社會等事工。南部的「女宣道會」1929年也在高潘筱玉等多位婦女，及宣教師的努力下成立，早期特別致力於客庄的宣教工作。80年來，不論是平地、客家或原住民；是繁華的城市或樸實的鄉村；是深山或海濱，被主的愛所感動和呼召的婦女，一直努力和上帝同工，傳揚福音、服務教會和社會。婦女在教會中擔任各種同工：主日學老師、聖歌隊隊員、團契幹部、長老或執事、牧師或傳道師……。婦女也是教會最好用的義工群，舉凡各式聚會、婚喪喜慶的大小事、探訪有需要的家庭，煮飯、打掃、插花等服事，都可以看到婦女的蹤跡。甚至有愈來愈多的婦女也願意獻身作傳道者、或是受選為長老，參與在教會的宣教事工中。根據2000年總會教勢統計資料，我們長老教會的會友有百分之53.2是女性，女性長老佔百分之27.73，傳道者有百分之17.22是女性。雖然有許多的婦女努力地在基層服事，但是在中區會和總會（各委員會和董、理事會）的決策群中，我們卻顯少見到婦女的蹤影！我們相信，當更多上帝的女兒和兒子能夠攜手合作，忠心於主所交託的使命，與上帝同工的時候，教會和社會將會有更多的平安與祝福，希望和慈愛。傳福音，報好消息，我們希望婦女為主繼續勇敢向前行！也希望更多的牧長兄姐多多鼓勵婦女，讓婦女服事的更平安歡喜，更有力氣！
【結語】
    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曾寫過一篇故事，名叫「雪后」。大意是說，魔鬼造了一面鏡子，使每個照鏡子的人都看到人的污穢醜惡，這些魔鬼原本打算將鏡子送到天上去，不料卻在半空中不小心打碎了。千千萬萬的碎片就掉落在人間，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看人的時候，總是看到人醜惡的一面，看不到人光明善良的一面。有位德國牧師將這個故事改寫：耶穌上帝是一面可以讓人看到美好、光明、善良的鏡子。這面鏡子原本在天上，但是祂自願來到人間，破碎自己，成為千千萬萬碎片降落在人心中，讓每個願意接納祂的人，可以因為祂的緣故，看到每個人的美好、良善和光明的地方；並且，把這樣的能力再分享出去。
     親愛的兄姐，「我們愛，因為上帝先愛了我們。若有人說『我愛上帝』，卻恨自己的弟兄或姊妹，他就是撒謊的；他既然不愛那看得見的弟兄或姊妹，怎麼能愛那看不見的上帝呢？所以，基督這樣命令我們：那愛上帝的，也必須愛自己的弟兄和姊妹。」（約壹4：19－21）我們知道，直到今天，這個世界上還是有很多人因為她們的性別在受苦，根據聯合國的統計，在全球一億農村的貧民中，婦女佔了六成，而且數目還在增加中。婦女雖然很少直接參與戰事，但卻是戰爭的直接受害者，「強暴婦女」甚至成為戰爭的武器之一！全球一千八百萬戰爭難民中，有80％是婦女與兒童。在印度，每天有5位婦女因嫁妝問題被活活燒死。（95’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12大關切議題及行動綱領）在台灣，根據司法院的統計，各地方法院在1999年6月至2000年5月間所受理的家暴案件共有8673件。（高鳳仙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施行現況）也就是說，平均每天有23.76人次因為遭受家庭暴力而去申請保護令。有許多婦女活得很沒有尊嚴，沒有人權，更遑論被愛和被尊重。我們相信，當這些婦女在受苦時，我們的上帝也在受苦，而這些苦難要求我們的良心和信仰做出回應。無論我們的才能或是社會地位是什麼，我們都能夠用疼惜婦女、肯定婦女、做婦女的朋友來回應這個缺乏性別公義的世界。
    最後，請我們再次回顧今天的經文，和兩個信仰功課的學習： 1.勇於去突破和成長－－捨棄成見，跟隨基督。當我們的主耶穌在兩千多年前，那個對婦女那麼歧視的社會，都選擇抹大拉的馬利亞，一位婦女，成為祂復活的第一位見證者和宣揚者，我們又豈能不深自反省，對社會和教會中歧視婦女，不尊重婦女的現象發出公義的呼聲？！希望我們都能時常儆醒、打破成見、用耶穌的心為心、疼惜婦女、肯定婦女、作婦女的朋友。 2.忠心於主所交託的使命。盼望我們能夠效法耶穌基督，多多鼓勵婦女，讓婦女服事的更平安歡喜，更有力氣！傳福音，報好消息，希望婦女為主繼續勇敢向前行！願主上帝親自感動和呼召更多的「馬利亞」來與祂同工，為教會和社會帶來更多的慈愛、希望、平安與祝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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